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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子阳光项目管理办法
1. 筹集捐款
1) 社会各界捐赠者向项目捐赠可通过网上捐助、银行转帐、邮局汇款、现场捐赠等方式，并在一周内实施捐赠行为。
2) 捐赠者实施捐赠后，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向捐赠者开具专用收据，对大额捐赠者（单位、集体10000元以上，个人5000元以上）将颁发荣誉证书。
2. 受助生申请与资格审核
1) 申请“学子阳光”的贫困应届高三学生须向所在学校或街道提出书面申请，并填写由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统一编制表格；

2) 由学生所在学校或街道向本区（县）团委或各省青基会申报；
3) 推荐受助学生（应届高三毕业生）由团市委城区部、中学部协调，18个区县团委配合；

4)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、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审核并最终确定受助学生资格。
3. 结对及发放捐款
　　捐赠人实施捐赠后，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办理结对手续，将“学子阳光”助学金及时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，同时为捐受双方发放结对资助卡。
4. 项目监督
1) 机构监督：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对与本项目有关的区县、街道办事处、乡镇、学校实施“学子阳光”助学金发放工作，进行管理、监督；
2) 捐赠人监督：参与本项目的捐赠人有权对项目落实情况进行全程监督，通过结对卡与受助学生建立联系，对本项目监督；
3) 社会监督：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聘请专业审计机构对“学子阳光”项目进行审计，定期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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